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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四次监事会于

2009 年 3 月 13 日下午 2 时在火炬大厦 5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

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本次监事会会议符合法律、法规

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

秀峰先生主持，公司出席会议监事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0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过监事会认真审议，认为： 
1、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各项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08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

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3、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年报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了《2008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一）本报告期内监事会的会议情况及决议内容 
本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举行了 4 次会议。 
1、第五届七次监事会于 2008 年 3 月 18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 2007 年年度监事会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意见》的议案。 



 

本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08 年 3 月 20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 
2、第五届八次监事会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监事会换界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津贴的议案。 
本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8 年 7 月 17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 
3、第六届一次监事会于 2008 年 8 月 5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选举李秀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8 年 8 月 6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 
4、第六届二次监事会于 2008 年 8 月 15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200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关于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议

案。 
本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8 年 8 月 18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 
（二）监事会对下列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2008 年度，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赋予

的职责，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的依法运作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查认为：公

司建立了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管理规范。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

营班子能够依法运作，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能够及时、完整地披露

公司有关信息，未出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公司职责中有

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也未发现有意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公司独

立董事能够认真参与公司议事和各项决策，勤勉尽责、奉公守法，并

提出意见。公司董事和独立董事切实履行职责，认真维护公司整体利

益，并注意保护股东利益不受侵害。 
2、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了认真的监督和检查后

认为，公司在 2008 年度中认真按照《会计法》规定执行，信息披露

及时、准确。监事会确认由公司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可靠、客观、

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成果。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反应了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各项财务活动真实合法，未发生违反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情况。 



 

3、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情况： 
本公司近三年未从证券市场募集资金，也无前次募集资金延续到

本年度使用的情况； 
4、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的监督情况： 
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化、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进行，无发生内幕交易、损害部分股东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

的行为；  
5、公司在本年度内无关联交易行为；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意见》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关于做好上

市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

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

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

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资

产的安全和完整。  
（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

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3）2008 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

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四、审议通过了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现对下列会计事项进行调整如下： 
（1）本公司 2007 年年度财务报告中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余额

为 4,196,119.54 元，按照原计划在 2008 年用于补足以前年度为职工

交纳的住房公积金不足部分，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此

项费用 3,180,685.04 元。按照新《会计准则》规定及《上市公司执行

新会计准则备忘录第 3 号解答》的要求，剩余 1,015,434.50 元调整增

加 200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调整增加 2008 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1,015,434.50 元，本公司已对比较报表重新进行了表述。此项调整不

影响少数股东权益及少数股东损益。 
（2）本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合并报表》的相关要求，对合

并报表时抵销子公司计提的盈余公积不再恢复，本期对前期已恢复的

子公司计提的盈余公积进行了追溯调整，调增 2007 年年初未分配利

润 44,561,541.32 元，调减盈余公积 44,561,541.32 元。本公司已对比

较报表重新进行了表述。此项调整不影响比较报表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少数股东权益及少数股东

损益。 
由于上述两项会计差错调整，对公司 2007 年“期末可供股东分

配利润”即 2008 年“期初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产生了影响： 
2007 年报中公告的“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03,233,312.08

元，其中：未分配利润-135,768,823.47 元，任意盈余公积 32,535,511.39
元。 

调整后，2007 年 “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81,151,936.95 元，

其中：未分配利润-90,191,847.65 元，任意盈余公积 9,039,910.70 元。 
此项调整使公司 2007 年 “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即 2008 年

“期初可供股东分配利润”增加 22,081,375.13 元，其中：未分配利

润增加 45,576,975.82 元，任意盈余公积减少 23,495,600.69 元。 
为本公司进行 2007年度及 2008 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

变更，本次调整已经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09 年 3 月 17 日 


